“红棉杯”广州大学生潮饰设计创业
大赛规则

为规范“红棉杯”广州大学生潮饰设计创业大赛运作，提高大赛的可操性、严谨性、公平性，保证大赛顺利圆满举办，特制定本规则。
1、 参赛资格
凡广州地区全日制高校在校学生均可申报参赛。
2、 大赛主题
青春励志  创意无限
3、 设计主题
千年羊城  南国明珠  时尚红棉
4、 比赛时间
2011年5月至9月下旬
5、 组织机构
大赛设立领导小组，由主办、承办等单位的有关负责人组成，负责大赛领导指挥工作；设立组委会，负责大赛的组织、宣传、活动策划和会务筹备等工作；组委会下设办公室，设在红棉国际时装城策划部、市人力资源市场共青团分市场服务中心，由团市委、市人社局、市青基会、市人力资源市场共青团分市场服务中心、红棉国际时装城等单位有关工作人员组成，负责大赛日常事务；设立评委会，由组委会聘请服装配饰行业的专家组成，负责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和鉴定。
6、 比赛内容
围绕设计主题进行服装配饰创作，以“红棉”作为形象载体，作品类别可包括帽子、胸针、围巾、手链、挂坠、手套、领带、提包、发饰等。
7、 参赛申报
可个人或组队参赛，每个团队最多不得超过4名队员。协办高校学生参加比赛须通过初赛由学校团委报送组委会。非协办高校学生可自主报名，由个人直接上交作品。
对于跨校区组队参赛，且涉及协办高校复赛分配名额的作品，各成员须事先协商明确作品的申报单位；对于经授权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在报名时需向组委会提交具有法律效应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所有人的书面授权许可、作品鉴定证书、专利证书等。
参赛者（团队）必须按要求填写并递交一式三份《“红棉杯”广州大学生潮饰设计创业大赛参赛申报书》、设计稿（彩色）及含有以上内容的数据光盘一张；学生证、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协办高校统一申报本校作品时，请同时提交《“红棉杯”广州大学生潮饰设计创业大赛作品申报汇总表》。
8、 申报时间和地点
申报时间：2011年5月1日至8月31日。
协办高校学生作品申报截止日期以校内比赛通知为准，协办高校须于9月10日前将本校作品统一报送组委会办公室。
申报地点：
1、广州人力资源市场共青团分市场服务中心；
2、红棉国际时装城商务中心。
9、 大赛流程
（一）宣传启动阶段
5月10日上午，在红棉国际时装城举办大赛启动仪式暨青年潮流文化show。下发活动通知，通过报纸、电视台、电台、微博等媒体进行宣传发动，营造氛围。 

（二）初赛阶段
5月至8月，通过联合协办高校团委进行宣传发动，并由高校组织巡讲培训、校内比赛，每间高校指导完善并推选20件以内优秀作品上报组委会参加复赛；自主报名的，由组委会举办评审会筛选进入复赛。
（三）复赛阶段
9月中旬，组委会召开复赛评审会，推选30件优秀作品进入决赛，并组织作者对决赛作品进行实物制作，筹备决赛。
（四）决赛阶段
9月下旬，在红棉国际时装城一楼大堂举办决赛作品汇展；决赛当天上午，决赛作者到汇展现场进行作品讲解、演示，并接受评委质询、评分及群众投票；决赛当天下午，在红棉国际时装城十楼T台会展中心举办优秀作品推介会暨颁奖典礼，邀请专业模特对30件作品进行走秀展示，邀请领导公布奖项并为获奖选手颁奖，仪式之后举办合作洽谈会，作者可与有意向合作的商家商讨合作事宜，并签订合作协议。
（五）创业扶持阶段
1、组委会将充分发挥红棉国际时装城“共青团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的作用，免费授予红棉国际时装城一间铺位一年的使用权给比赛成绩排名前三并有意将作品投产创业的选手（如有选手自动放弃，名额将给予排名下一位的选手，以此类推），以及提供对接创业孵化基地、申请青年创业小额贷款等后续创业扶持服务，努力促使创业项目向成果转化，真正实现落地经营，打造创业典范。
2、组委会将把部分得奖作品制作成纪念品，摆放在创意小屋进行销售，收益除成本以外，全数捐赠红棉慈善基金作慈善用途。
10、 评选方式
以作品的主题契合性、艺术性、创新性、可操作性和投产销售意义为基础标准，接受在校大学生申报参赛，同时联合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高校在校内组织初赛；组委会负责各参赛作品的资格和形式审查，评审委员会进行复赛和决赛评审，结合群众投票，提出奖励名单。评审将遵循公平、公正、规范的原则，对参赛作品以适当方式进行公布、展示。
11、 评审标准
（一）总体标准
艺术性、创新性、主题契合性占40%，可操作性占30%，投产销售意义占30%；
（二）决赛分数比例
评委评分占 60%，群众投票占40%。
12、 奖项设置
大赛将评出一个金奖、二个银奖、三个铜奖、四个优秀奖，以及最具市场潜力奖、最具环保理念奖等单项奖，颁发荣誉证书及相应奖金（金奖10000元；银奖5000元；铜奖3000元；优秀奖2000元；单项奖2000元）；评出优秀组织奖若干名。
13、 展示、交流与转让
组委会将在大赛决赛阶段举办相应的作品展示、投票活动。组委会在决赛成绩公布后，举办成果转让活动。作品中相关设计成果是否转让不作为作品评审获奖的依据。组委会拥有组织转让获奖作品的优先权。成果产权及利益分配由组委会和作者协商确定。组委会可以结集出版大赛获奖作品和评委评语。
14、 法律声明
组委会有义务不泄露参赛作品中涉及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有关本届大赛的所有信息必须经组委会授权后，方可在媒体及推荐网站上发布；凡涉及参赛作品的相关报道，属于团队个体行为的，参赛选手自行把握参赛作品中技术及商业内容的披露尺度，与组委会无关；参赛者与其作品中经授权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的所有人之间的纠纷与组委会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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